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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民法教学基本要求》
编写的。
共七编四十一章，第一编为民法总论，第二编为物权，第三编为债权总论，第四编为债权分论，第五
编为人身权，第六编为继承权，第七编为民事责任。
　　《民法》一书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它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民法教学基
本要求》编写的。
我们编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努力反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要求，反映民事立法和运用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生活的成果，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民法学研究的
思想和观点，注重阐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使之符合本科民法学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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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男，一九六0年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王利明
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
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副
会长，最高人民法学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公安部特邀监督员，建设部法律顾问
，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北京市公安局专家咨询员，福建省政府顾问，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副主
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新华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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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三节　民法的特点民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门，
较之于其他部门法具有如下特点：一、民法是权利法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这就使民法具有权利法的特点。
无论民法在历史上是以义务为本位还是以权利为本位，或以社会为本位，民法都强调对私权的充分保
护。
民法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格权，通过对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主体的人格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同时
民法赋予了主体广泛的财产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等，并为这些权利提供了充分
保护；民法是以平等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在法律上的表现必然是以权利本位为基点的
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
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的民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性质上存在着何种区别，各个社会的
民法都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换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视民法则权利观念勃兴，贬低民法则权利观念淡薄。
几千年来法律的发达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民法所确认的自然人所享有的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是自然人的基本权利，民法
在内容上不仅对各项民事主体的权利要实行平等的保护，而且民法通过民事权利的保障维护个人的人
格尊严、价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时还扩大到对宪法及其他法律所确认公民享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利
（如劳动权、自由权、环境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
借助侵权行为法获得救济。
正如彼得?斯坦所指出的，权利的存在和得到保护的程度，只有诉诸民法和刑法的一般规则才能得到保
障。
可见，民法保护民事主体各项权利的功能，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基本价值。
二、民法的内容主要是私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学说。
第一，利益说，此种观点认为规定国家事务的法律为公法，规定私人利益的法律为私法。
第二，意思说，此种观点认为规律权力者及服从者的意思的法律为公法，规律对等者的意思的法律为
私法。
第三，主体说，此种观点认为公法主要规范至少有一方是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要规范法律
地位平等的私权主体。
也有不少学者极力反对公法和私法的区分，认为这种分类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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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第4版)》被确定为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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